
附件2：
2011年度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1、 申报表填写前请仔细阅读填表说明。

2、 上报书面材料统一采用A4纸张，采用活页打孔方式装订。装订顺序详见《2011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申报要求》中的附件3。
3、 申报表需通过网上申报系统录入和打印（A4纸）。申报表中申报单位名称、产品名称及型号务必填写准确。申报表须签字盖章，复印章无效。

4、 产品名称不要使用商品名或“商号”，不要使用“系列”、“研制”、“开发”、“技术”等不属于产品名称的称呼，系列产品应注明型号，字数不超过36个汉字。

5、 电子数据申报包括项目申报表和项目产业化状况及前景分析：项目申报表电子数据申请单位登陆科技部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申报中心（网址http://program.most.gov.cn），首先进行企业信息注册，待注册确认后，在线网络填写《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项目申报表》，填写完毕，点击“保存”，打印申报表，经确认无误后网上提交到申报渠道单位。项目产业化状况及前景分析要求提交WORD格式电子数据。

6、 提交书面上报材料一式六份，申报表和产业化前景分析电子数据请用移动U盘拷贝或电子邮件上报。

7、 请在材料封面标明产品类别代码（产品类别代码表见《2011年国家重点新产品计划申报要求》中的附件6）。


